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海商法的意义
	第二节 海商法的性质
	第三节 海商法的沿革
	第一款 欧洲海商法的沿革
	第二款 我国海商法的沿革
	第四节 海商法的法系
	第五节 海商法的统一事业
	第二章 通则
	第一节 船舶的意义
	第二节 不适用海商法的船舶
	第三节 本国船舶的条件
	第四节 船舶文书
	第五节 船舶的扣押
	第六节 民法的适用
	第三章 船舶
	第一节 船舶所有权
	第一款 船舶的特质
	第二款 船舶的成分和属具
	第三款 船舶的移转
	第四款 船舶建造中破产的救济
	第五款 船舶共有
	第二节 船舶所有人责任的限制
	第一款 限制责任的债务
	第二款 限制责任的例外
	第三款 限制责任的财产
	第三节 优先权和抵押权
	第一款 优先权的债权
	第二款 优先权的标的物
	第三款 优先权的位次
	第四款 优先权消灭的原因
	第五款 抵押权的设定
	第四章 海员
	第一节 船长
	第一款 船长的资格
	第二款 船长的任免
	第三款 船长的权限
	第四款 船长的义务
	第二节 船员
	第一款 船员的雇用
	第二款 船员的权利
	第三款 船员的义务
	第四款 定期雇佣契约的终止
	第五章 运送契约
	第一节 货物运送
	第一款 总论
	第一项 海上运送的意义
	第二项 海上运送的沿革
	第三项 货物运送的种类
	第四项 货物的卸载
	第五项 安全航海能力的担保
	第六项 运送的拒绝
	第七项 运送的责任
	第八项 运费计算的方法
	第九项 运送契约的解除
	第二款 佣船契约
	第一项 佣船契约的订立
	第二项 佣船契约的效力
	第三项 佣船的运费
	第四项 佣船的装卸期间
	第五项 佣船契约的解除
	第三款 件货运送契约
	第四款 载货证券
	第一项 载货证券的发给
	第二项 载货证券的形式
	第三项 载货证券的性质
	第四项 载货证券的效力
	第五项 载货证券的份数
	第六项 民法上提单规定的准用
	第二节 旅客运送
	第一款 运送人的义务
	第二款 旅客的义务
	第三款 契约的解除
	第三节 船舶拖带
	第六章 船舶碰撞
	第一节 本章的适用范围
	第二节 船舶碰撞的意义
	第三节 碰撞损害的负担
	第四节 碰撞所生请求权的时效
	第五节 加害船舶的扣押
	第六节 船舶碰撞的诉讼
	第七章 救助和捞救
	第一节 救助和捞救的意义
	第二节 船长的救助义务
	第三节 救助费的请求
	第四节 救助费的决定
	第五节 救助人命者的参加分配权
	第八章 共同海损
	第一节 海损的意义和种类
	第二节 共同海损的意义
	第三节 共同海损的债权(共同海损的损害额)
	第四节 共同海损的债务(共同海损的分担额)
	第五节 共同海损分担的比例
	第六节 共同海损的计算
	第七节 船长的留置权
	第八节 分担义务人的委付权
	第九节 分担额的返还
	第十节 共同海损债权的消灭
	第九章 海上保险
	第一节 保险事故
	第二节 保险契约的作成
	第三节 海上保险的种类
	第四节 保险期间
	第五节 保险价额
	第六节 损害额的计算方法
	第七节 保险人的责任
	第八节 海上保险契约的消灭
	第一款 海上保险契约的解除
	第二款 海上保险契约的无效
	第三款 海上保险契约的失效
	第九节 委付制度
	第一款 委付的意义
	第二款 委付的性质
	第三款 委付的原因
	第一项 被保险船舶的委付
	第二项 被保险货物的委付
	第三项 被保险运费的委付
	第四项 兵险的委付
	第四款 委付的效力
	第五款 委付权利的消灭
	第十节 危险发生的通知
	第十一节 货物所受损失的通知
	第十二节 保险金额的给付
	第十三节 请求权的时效

